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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住房公积金
扩面征缴工作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齐云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休宁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县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为贯彻落实《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黄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住房公积金管理工作意见>的通知》（黄政办秘〔2017〕121号）要求，进一步推进我县住房公积金扩面工作，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面，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架构
成立休宁县住房公积金扩面征缴工作专班，工作专班由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牵头，县发展改革委、县科技商务工业信息化局、县司法局、县财政局、县住房城乡建设局、县城市管理局、县市场监管局、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休宁县管理部（以下简称县公积金管理部）、县委社会工作部、县工商联、县总工会、休宁经开区管委会组成。组成人员如下：
组  长：  冯腾海  县政府副县长
副组长：  胡宝健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局长
成  员：  王玲玉  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
冯礼贞  休宁经开区管委会党工委委员
朱秀琴  县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
曹  凡  县科技商务工业信息化局副局长
          金建国  县司法局副局长
          江文辉  县财政局副局长
          张辉胜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方  利  县住房城乡建设局副局长
          张智松  县城市管理局副局长
              吴晓东  县市场监管局副局长
              汪忠华  县总工会副主席
              张  伟  县工商联副主席
罗  杰  县公积金管理部主任                
工作专班办公室设在县公积金管理部，负责日常工作协调。
二、工作目标
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扎实推进我县住房公积金扩面工作，强化部门协作，提高征缴合力，增强企业对住房公积金制度的了解，增进企业建缴共识，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实现我县住房公积金应建尽建、应缴尽缴。
三、工作职责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根据年度住房公积金扩面征缴情况，统筹协调各成员单位，积极开展扩面工作；常态化提供企业社保缴纳情况；支持配合县公积金管理部利用“就业春风行动”、各类专场招聘会等平台开展住房公积金政策宣传，协助开展对有人力资源经营范围企业的政策宣传；督促各类企业严格使用《劳动合同（范本）》《劳务派遣合同（范本）》，规范办理社会保险参保和住房公积金缴存；探索建立联合调解机制，将公积金诉求与社保诉求联动调解，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县委社会工作部：提高党建引领作用，与县公积金管理部联合开展政策宣传，提升企业和职工对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认知，推动非公企业依法缴存；收集和反馈企业及职工的意见，优化政策执行。
休宁经开区管委会：常态化提供县经济园区企业情况；配合县公积金管理部开展政策宣传，提升企业和职工对住房公积金的认知；协调相关部门，推动企业依法缴存；收集和反馈企业及职工的意见，优化政策执行；协助解决企业在缴存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以及职工诉求难题，促进政策落地实施。
县发展改革委：常态化提供规上服务业企业情况；与县公积金管理部开展联合走访服务业企业等多形式住房公积金政策宣传，营造企业缴存住房公积金的良好舆论氛围。
县科技商务工业信息化局：常态化提供有关工业企业、批零住餐企业情况；与县公积金管理部开展联合走访工业企业、批零住餐企业等多形式住房公积金政策宣传，营造企业缴存住房公积金的良好舆论氛围。
县司法局：提供法律支持，确保征缴工作合法合规；监督用人单位依法缴存，指导调解争议，维护职工权益；与县公积金管理部联合开展公积金政策等普法宣传，提升社会知晓率。
[bookmark: OLE_LINK2]县财政局：督促财政供给的新录用临聘人员依法缴存住房公积金；协助县公积金管理部对国资监管所属企业公积金缴存情况进行摸底调查，向监管所属企业宣传公积金政策法规，提高企业和职工对公积金制度的认识和理解。
县住房城乡建设局：常态化提供资质等级建筑业企业和资质等级房地产开发企业情况；与县公积金管理部开展联合走访住建领域企业等多形式住房公积金政策宣传，营造企业缴存住房公积金的良好舆论氛围。
县城市管理局：建立沟通协调机制，会同县公积金管理部理顺住房公积金相关处罚流程，明确职责权限；依法查处单位不缴、少缴住房公积金行为，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县市场监管局：结合企业开办“一件事”，在企业开办时协同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手续；采取企业开办大礼包形式，配合发放住房公积金政策宣传单页，营造企业缴存住房公积金的良好舆论氛围。
[bookmark: OLE_LINK3]县总工会：按照市公积金中心和市总工会联合印发的《关于认真做好工会参与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工作的通知》（黄公积金〔2021〕21号）有关内容，开展线上政策普及，定期在官方平台宣传住房公积金政策，扩大企业职工对住房公积金制度的知晓度；配合相关单位适时组织企业工会开展住房公积金政策培训，做好宣传引导工作；引导企业把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作为实行集体协商、厂务公开等的一项重要内容，督促基层工会认真履职，广泛接受职工的意见和建议，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县工商联：在全县各级商会举办的活动中，加入住房公积金政策宣传内容；引导商会会员企业缴存住房公积金，做好示范引领作用；协同县公积金管理部送政策入企、上门走访等，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知晓面。
县公积金管理部：制定并落实扩面征缴计划，指导企业和职工依法缴存；加强政策宣传，提升社会认知度；监督和检查企业缴存情况，确保政策执行到位；协调相关部门解决缴存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收集反馈意见，优化政策和服务流程，推动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和可持续性发展。
四、工作机制
工作专班根据年度住房公积金扩面征缴情况召开会商会或调度会，分析当前公积金扩面工作形势，协调解决遇到的困难及存在的问题。牵头部门应发挥带头作用，统筹协调各成员单位，积极开展扩面工作；各成员单位积极配合主动作为，确保全县住房公积金扩面工作取得实效。
五、工作要求
各成员单位要充分认识住房公积金扩面征缴工作的重要性，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将住房公积金扩面征缴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要加大住房公积金政策法规的宣传力度，创新宣传方式和手段，提高单位和职工的知晓率和参与度，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工作专班要加强对住房公积金扩面工作的督查和指导，及时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确保工作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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